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分層負責明細表  經濟部水利署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經水人字第○九二一○○○九七三○號函核定 

壹、說明 

本局為切實貫徹分層負責，各單位主管業務，在明細表內公務項目內未予列舉者，各層人員可就左列範圍內衡

量，逕行決定： 

一、法令規章已有明文規定，不發生疑義者。 

二、一般性之例行案件及報表。 

三、與業務相關單位協調案件，經雙方主管一致認可，不涉及政策性者。 

四、需補送有關資料、證件或補充說明案件者。 

五、與表列項目相類似之案件，以表列之層次為層次。 

 
 
 
 



貳、表內各級人員職掌 

一、局長承署長之命綜理局務，副局長襄助之。 

二、秘書承局長、副局長之命襄助綜理本局幕僚及秘書室業務。 

三、規劃課課長、工務課課長、管理課課長、資產課課長，綜理各課業務。 

四、會計室主任受局長、副局長之命及受上級主計機構之指揮監督，分別綜理本局歲計、會計及統計業務。 

五、人事室主任受局長、副局長之命及受其上級人事機構之指揮監督，綜理人事管理業務。 

六、政風室主任受局長、副局長之命及受上級政風機構之指揮監督，綜理政風業務。 

七、各級承辦人員（正工程司、副工程司、工程員、課員、辦事員、書記）承各該課、室主管之命，分別處理本分

層負責明細表所列公務項目及辦理上級交辦業務。 
 
 
 
 
 
 
 



參、分層負責明細表（草案）-共同部分 

一、文書處理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 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一、機密案件分文。 核定      

 二、本局內部公文改分。   核定    

 三、外來文件不屬本局主管範圍之退件或移文。  核定     

 四、申請蓋用本局章戳。   核定    

 五、一般檔案調件。   核定    

 六、代辦公文展期，展期天數三十一日以上者。 核定      

 七、代辦公文展期，展期天數七日至三十日內者。  核定     

 八、代辦公文展期，展期天數七日內者。   核定    



二、會計業務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 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一、辦理行政院、立法院、經濟部及審計部交辦事項。
核定或 
陳報      

 二、年度預(概)算之編列及分配事項。 核定      

        

        

        

        

        

        

        



三、其他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 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一、交通費核發。  核定     

 二、公務車申請。   核定    

 三、一級主管人員之公出、出差、請假。  核定     

 四、一級主管以下人員超過三天之公出、出差、請假。  核定     

 
五、一級主管以下人員三天（含）以下之公出、出差、

請假。 
 核定    

一天以內之
事、病、休假
由單位主管核
定 

        

        

        

        



肆、分層負責明細表(草案)－個別部分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課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規 劃 課 一、長期相關計畫之擬訂。 核定      

 二、規劃業務與預算之編擬。 核定      

 三、規劃工作進度之編訂及審核。 核定      

 
四、規劃業務基本資料蒐集、整理、研究、分析、保

管及陳轉。 
   核定   

 
五、相關調查、研究、測量、試驗或規劃報告之編撰、

審核及陳報。 
核定      

 六、海岸觀測、防護對策之擬訂。 核定      

 七、轄區河川水文網站改善測驗計畫之策劃與擬訂。 核定      

 八、水文測驗工作之執行及督導。    核定   

 九、水文測驗工作成果報告之編撰、審核及陳報。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課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十、水文資料之統計、整理、研究、分析、保管及陳

轉。 
   核定   

 十一、水文測驗年度資料之彙編、陳報。 核定      

 十二、水文資料庫之維護管理。    核定   

 十三、水文構造物勘查設計及設計預算書會審。 核定      

 十四、緊急應變小組之開設及轉知。 核定      

 十五、防汛資料之蒐集、統計、傳遞與陳轉。    核定   

 十六、洪水預報計畫之策劃及研究。 核定      

 

十七、協助及督導各縣市政府辦理縣市管河川治理及排

水改善規劃時，水文資料與規劃內容之核對與建

議。 

核定      

 
十八、監察院、立法院或行政院交辦或列管事項之處

理與陳報。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課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十九、有關成果資料及檔案之保管、提供及備用。    核定  

重要機密資

料之提供、借

用由一層核

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課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工 務 課 一、工程預算書成立及陳報 核定      

 
二、工程招標、開標、議價、監標（議）及決標（議）

之核定。 
   核定  

含括超底價作
廢或再另擇期
重新招標之簽
辦、不派員監
標函覆處理、
招 標 作 業 簽
辦、議價。 

 三、工程採購超底價或以次低標保留決標案核定或陳報。 核定      

 四、工程發包底價或變更設計新增單價底價核定。 核定      

 五、工程契約書之訂定及陳報。    核定   

 六、工程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核定或陳報。 核定      

 七、工程設計變更勘查報告核定或陳報。 核定      

 八、工程設計變更新增單價議價結果之陳報。    核定   

 九、工程設計變更預算書成立之陳報。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課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十、工程履約或保固保證金（或保證書）繳納及退還處

理。 
   核定   

 十一、工程預算分配表之填報。 核定      

 十二、工程開、竣工報告表陳報。    核定   

 十三、廠商品管人員及監造單位監造人員資格審定報核。    核定   

 
十四、實驗室機具工程材料設備之檢定維護、施工品質

檢驗及成果評估之核定。 
   核定   

 

十五、施工計畫書、品質計畫書及監造計畫書之擬定陳

報及品質成果報告書、施工評鑑初評成果之核定陳

報。 

核定      

 十六、監工日報表之填報。     核定  

 十七、工程估驗及請款。 核定      

 
十八、工程保險單或發生災害案件之處理結果核定或陳

報。 
核定      

 十九、工程施工進度之考核。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課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二十、工程報表之編報。    核定   

核定     

施工中視導或

查核結果有缺

失需改善者一

層決行。 
 二一、工程施工中之視導或查核結果報告。 

   核定  

施工中視導或

查核結果無施

工缺失者二層

決行。 

 
二二、施工中糾紛、災害或地方民情陳情案件處理結果

報告。 
核定      

 二三、工程施工趕工計畫核定。    核定   

 二四、工程展延竣工期限核定或陳報。 核定      

 
二五、環境影響評估、保護措施作業、監測調查及綜合

管理計畫之執行成果陳報。 
核定      

 二六、環保檢查單位處分情形改善追蹤及陳報。    核定   

 
二七、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及自動檢查計畫之陳

報。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課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二八、勞工安全衛生查核及追蹤改善。 核定      

 二九、工程訂期驗收及驗收、監驗人員核派或陳報。  核定     

 
三十、工程初驗、驗收結果、驗收證明書、工程決算書

之陳報。 
核定      

 三一、工程有特殊情形需免辦理初驗者核定。 核定      

 三二、工程驗收不合格，採減價收受案核定或陳報。 核定      

 
三三、工程之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及申訴結果陳報或

核定。 
核定      

 三四、工程履約管理或驗收之爭議協議結果陳報或核定。 核定      

 三五、工程成果之統計。    核定   

 三六、工務行政查核之執行與陳報。 核定      

 三七、監察院或審計單位察核案件陳報。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課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三八、工程分年計畫及預定進度之訂定與陳報。 核定      

 
三九、工程年度預算分配之擬定與陳報（堤防新建、修復、

養護、搶修、加高、加強及海堤工程、灌溉排水工程）。
核定      

 四十、工程費財源擬定事宜請示上級核定經費。 核定      

 
四一、設計初稿之審查（主辦測設人員攜帶設計初稿及

審核單晉署簽核）。 
核定      

 
四二、工程設計預算書之編製送核（依據審核初稿編製

正式工程計劃預算分送水利署核定）。 
核定      

 四三、災害修護工程之執行。 核定      

 四四、勞工安全衛生查核及追蹤改善。 核定      

 四五、汛期前堤防安全調查。    核定   

 四六、搶險搶修工程之核定。 核定      

 四七、防汛備用材料之策劃及管理。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 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管 理 課
一、中央管河川、海堤區域線之勘測劃定、變更計畫

之擬定與執行。 
核定      

 
二、中央管河川、區排、海堤建造物管理基本資料建

置彙整。 
核定      

 三、管理法令解釋修正之建議。 核定      

 
四、中央管河川、區排、海堤建造物巡防與違法(規)

案件查察、取締、處分。 
核定      

 
五、法院要求鑑定、作証案之陳報；檢察、省縣（市）

警政單位等相關機關聯繫，互送法令規定之登記。
核定      

 六、中央管河川、區排公地種植案件之受理及核辦。 核定      

 
七、中央管河川、區排公地一般使用案件之受理及核

辦。 
核定      

 
八、中央管河川、區排、海堤建造物附屬之水閘門維

護管理及安全檢查。 
核定      

 九、人民陳情案件之處理及訴願、訴訟案件之處理。 核定      

 
十、中央管河川區域內設礦及土石採取等案件勘查會

辦。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 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十一、中央管河川、區排、海堤建造物維護管理工作

計畫之擬定與提報、執行。 
核定      

 十二、其他單位案件會核及查勘。 核定      

 十三、違法(規)案件移送行政執行處或強制執行。 核定      

 十四、監察院、立法院及上級交辦案件或列管事項。 核定      

 十五、愛護河川及相關法令宣導。 核定      

 十六、其他有關河川管理行政事務。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資 產 課 一、工程用地徵收及地上物補償計劃之陳報。 核定      

 二、工程用地徵收土地計劃書。 核定      

 三、更正、補辦及撤銷徵收計劃書之編製陳報。 核定      

 四、工程用地協調會議之執行、督導。 核定      

 五、用地取得進度列管追蹤及執行。    核定   

 六、用地費預算書及用地作業費預算書之編製陳報。 核定      

 七、補償費、救濟金、獎勵金等之轉報、撥付。 核定      

 八、一般救濟及專案救濟案件之簽報。 核定      

 九、各項補償費、救濟金之核銷。 核定      

 十、人民陳情案件之調查處理。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十一、工程用地產權登記及代管。 核定      

 十二、公有土地撥用計劃之編制及陳報。 核定      

 十三、撥用之協調作業、補償作業之擬議與執行。 核定      

 十四、有償撥用、補償費之轉報、撥付。 核定      

 十五、浮覆地會勘及指界說明。    核定   

 十六、河川浮覆新生地復權案件之勘查處理。 核定      

 
十七、水利用地之產權登記清查、建檔、製圖、列管、移

交、成果彙報。 
核定      

 十八、水利用地及相鄰土地之複丈鑑界、重測、指界。 核定      

 十九、水利用地管理、稅賦減免。 核定      

 二十、水利用地報廢、公撥及異動處理。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二一、都市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計畫變更。 核定      

 二二、資訊作業系統之規劃。 核定      

 二三、資產業務之推動。  核定     

 二四、資訊系統之建置與維護。  核定     

 二五、資訊教育訓練計畫之研訂與執行。  核定     

 二六、資訊硬軟體設備規格研訂與請購。  核定     

 二七、資訊軟硬體設備之運轉與維護。  核定     

 二八、資訊安全管理。  核定     

 二九、電子資料之備援管理。    核定   

 三十、網路之管理與維護。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三一、資訊業務彙報事項。 核轉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秘 書 室 一、總收發文之處理。    核定   

 二、公公監印、印信典守管理。 核定      

 三、檔案分類立卷、典藏及保管。    核定   

 四、檔案之存廢管理。 核定      

 五、公文書之管制考核。    核定   

 六、人民陳情案件之追蹤管制。 核定      

 七、事務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與勞務採購。 核定      

 八、零用金支付及撥還。 核定      

 九、財產之登記保管。    核定   

 十、財產各項例行性報表。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十一、財產盤點及結果陳報。    核定   

 十二、財產之報廢、變賣及其處分。 核定      

 十三、財產之分配、維護、移撥及借用。 核定      

 十四、車輛維護檢查及調派。    核定   

 十五、消耗性物品與非消耗性物品之管理。    核定   

 十六、物品之核發。    核定   

 十七、物品之登記及報表之編製。    核定   

 十八、物品之報廢。 核定      

 十九、駕駛、技工、工友之僱用、解僱。 核定      

 二十、駕駛、技工、工友工作調配、訓練、考核獎懲。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二一、勞、健保之處理。    核定   

 二二、工餉之核發。 核定      

 二三、駕駛、技工、工友退職案件之辦理。 核定      

 二四、現金出納帳及現金日報表。    核定   

 二五、支票開立核發事項及銀行帳單核對、差額解釋。 核定      

 二六、一切款項之點收、給據、登記及解庫。 核定      

 二七、票據及有價證券（股票）之保管。    核定   

 二八、收支傳票之收發及支付。    核定   

 二九、廠商投標押標金之收存及發還。    核定   

 三十、各項保證金之收入、退還。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三一、庫存現金數之稽核。    核定   

 三二、員工薪津給與事項、差旅費等清冊編造及發還。 核定      

 
三三、員工保險費、所得稅、分期付款等資料之整理登

記及扣繳。 
   核定   

 
三四、辦公廳舍管理辦法之擬定；辦公廳舍之建築、分

配及修繕。 
核定      

 
三五、辦公室、會議室、會客室、宿舍及其他場所之管

理、整潔。 
   核定   

 三六、宿舍之增建、改建、租約之訂定及糾紛之處理。 核定      

 三七、防護管理辦法及災害預防之擬定。 核定      

 三八、防護設備之購置、災害之搶救及善後。 核定      

 三九、集會管理辦法之擬定。    核定   

 四十、大型集會之規劃、籌辦。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四一、一般會議之準備及各項茶會之舉辦、會場之佈置

及接待。 
   核定   

 
四二、局務會報之召開、記錄及指示事項之彙整與列管

追蹤。 
核定      

 四三、輿情蒐集及例行性供稿。 核定      

 四四、新聞發佈。 核定      

 四五、監察院案件追蹤管制。 核定      

 四六、一般性研考事項。 核定      

 四七、不屬其他課室事項。 核定      

 四八、為民服務工作及會客室之督導考核。    核定   

 四九、事務管理工作檢核。 核定      

 五十、機關施政績效評估。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五一、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會 計 室 一、公務概（預）算及預算分配之編列及報核事項。 核定      

 二、預算之執行、審核及監辦等歲計事項。 核定      

 三、歲出應付款之申請保留報核事項。 核定      

 四、代辦、委辦憑證之審核事項。 核定      

 五、年度決算之編製及報核事項。 核定      

 
六、記帳憑證、會計報告及相關報表之編製、保管、銷

燬等會計事務之處理。    
核定或

核  轉
  

 七、現金審核工作之處理。  核定     

 八、審計部審核通知之辦理。 核定      

 九、公務統計報表之編報與管理。 核定      

 十、統計書刊之編印及統計圖表模型之設計與繪製。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十一、統計資料之發布與提供及統計資料檔之管理。 核定      

 十二、兼辦主計人事事宜。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人 事 室
一、機關組織編制訂（修）定、職務歸系、分層負責明

細表案之擬議。 
核定      

 二、職員派免、遷調及兼職、借調、職務代理人之擬議。 核定     

簡任、薦任人員報署
核派；委任人員本局
核派。 
人事、會計、政風人
員循各該系統核派。 

 

三、聘僱用計畫之擬議及依核定之聘僱用計畫僱用人

員，聘（僱）用名冊之陳報。約聘（僱）人員離職

儲金之撥繳有關事項。 

核定      

 
四、請任、送審、動態及考績之報核及銓敘部審定後考

績（成）通知書之核發。 
   核定  

一、送審、動態除局
長報署核轉外，餘
由本局依規定報
銓敘部辦理。 
二、人事、會計、政
風人員循各該系
統辦理。 

 

五、辦理考試分發、軍事緩召等相關事宜及出國進修、

研習、考察、訪問及出席國際會議人員之遴選，國

內訓練進修之指派。 

核定      

 
六、職員因案停職、復職、免職及獎懲、請頒獎章及表

揚模範公務人員之遴選。 
核定     

獎懲部分：薦任第九職
等以下（不含會計、人
事、政風）人員由本局
逕行核定。局長、副局
長、簡任第十職等人員
獎懲案件以及薦任第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九職等以下人員一次
記一大功、過人員報署
核辦。 

 七、局長請假、銷假及職務代理人之指定及陳報。 核定     
國內、外之請假、公
假及休假應報署核
准。 

 八、員工待遇、獎金等事項之辦理。 核定      

 九、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案。 核定     
退休、撫卹、資遣金
額之請領轉發由第
二層核定。 

 
十、職員公保、健保、福利互助案件及有關給付事項及員

工福利及育樂活動之規劃。 
  核定   

一、健保卡之填發由
主辦人員逕行處
理。 
二、公保、健保、福
利互助案件及有
關給付事項由第
二層決行。 

 
十一、請領結婚、生育、子女教育、喪葬等各項補助事項

之辦理。 
  核定    

 
十二、人事資料之登記保管、統計及彙報，服務證明書之

核發，查勤案件之處理、名籍登記及職名章之管理。
    核定 

統計及彙報、服務證
明書之核發由第二
層決行。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政 風 室
一、本局政風工作年度計畫之策劃、擬訂及推動執行等事

項。 
核定      

 二、擬訂、修正本機關各項政風法令。 核定      

 三、本局政風督導小組秘書業務。 核定      

 四、法令宣導計畫之擬訂與執行。  核定     

 五、宣導與本機關業務相關之政風法令。    核定   

 六、法令宣導書刊、資料之編印、購置及轉發。    核定   

 七、易滋弊端業務之防弊措施研訂與執行。 核定      

 八、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審核等事項。 核定      

 九、調查民眾檢舉及媒體報導有關本局弊端事項。 核定      

 十、辦理機關首長、上級交查或其他政風檢舉案件之查處。 核定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第     一     層第 二 層第 三 層承   辦

單   位
業 務 事 項

局   長副 局 長秘 書
組   室

主   管

主   辦

人   員

備    考 

 十一、針對發生之貪瀆案件，訂定具體改進意見。 核定      

 十二、調查分析本機關政風狀況，研擬改進措施。 核定      

 十三、根據民意反應，提供業務單位研擬便民措施。 核定      

 十四、針對現有防弊缺失，研擬加強改進措施。 核定      

 十五、本局公務機密維護計畫之擬議與執行。 核定      

 十六、洩密案件之處理。 核定      

 十七、本局安全維護工作計畫之擬訂與執行。 核定      

 十八、本局維護檢查與安全維護會報之召開。 核定      

 十九、陳情請願案件之協調與疏處。 核定      

        

 


